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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政府指定縣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條文。

　附「苗栗縣政府指定縣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條文。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9 日

府行法字第 �1�0�7�0�1�5�7�1�7�1 號

法規

苗栗縣政府指定縣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得指定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學校為範圍，依據

特定教育理念，就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設施、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

學生事務及輔導等事項，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

　　　　　前項經指定辦理實驗教育之學校（以下簡稱受指定學校），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

六百人，但僅單獨辦理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或國民中學教育階段者，其學生總人數不得超

過二百四十人；指定學校總數，不得逾本府所屬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五，不足一

校以一校採計。但情況特殊經報教育部核准後，至多得為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之百分之

十五。

第三條　　受指定學校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最近一次學校（校務）各評鑑項目達八十分以上者。

二、學校每年級學生不得超過五十人。

　　　　　前項第一款所指學校各項評鑑項目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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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受指定學校由校長擔任實驗教育之計畫主持人（以下簡稱主持人）。必要時，本府

得指定學術機關（構）、團體之負責人或個人，擔任主持人。� 

第五條　　受指定學校應由主持人擬具實驗教育計畫，於預定辦理實驗教育之該學年度開始一

年前，向本府提出，經本府送苗栗縣實驗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通過，由

本府許可後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實驗教育名稱。

三、學校所在地。

四、教育理念及計畫特色。

五、課程及教學規劃。

六、行政運作、組織型態。

七、設備設施。

八、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之方式。

九、經費需求、來源及收費基準。� 

十、預計招收學生人數。� 

十一、實驗期程及步驟。

十二、自我評鑑之方式。� 

十三、主持人及參與人員背景資料。

十四、計畫結束後，恢復原有辦學型態之規劃。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期程，為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但經本府許可續辦者，得予延長，

每次延長期限為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第六條　　受指定學校應依據特定教育理念，依第二條第一項所訂事項擬訂實驗規範，報本府

核轉教育部核定；於實驗規範之範圍內，得不適用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特殊

教育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該規範並應載明其不適用之相關規定。

第七條　　受指定學校得依相關法規規定以契約方式進用編制外之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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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得視受指定學校辦理實驗教育之需要，給予必要之協助。

第八條　　實驗教育計畫之變更，應於預定實施之該學年度開始六個月前，向本府提出，經本

府送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本府許可後始得辦理。

　　　　　實驗教育計畫開始實施後如有變更之必要，應向本府提出申請，經本府送審議會審

議通過後，由本府許可後始得辦理。

第九條　　實驗教育計畫結束六個月前，主持人應提出成果報告，並得同時提出續辦之申請。

　　　　　前項實驗教育成果報告，應報本府送審議會審議，並作為是否許可續辦之參考。

　　　　　第一項續辦之申請、審議及許可程序，準用第五條、第六條之規定。

第十條　　受指定學校違反本條例或實驗教育計畫、經實驗教育評鑑結果辦理不善或有影響學

生權益之情事時，本府得提經審議會同意後，廢止原指定學校之辦理資格，並命學校停

辦實驗教育計畫。其經審議會決議不同意續辦者，亦同。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後，受指定學校應恢復原有辦學型態。

第十一條　　受指定學校得聘僱外籍教師從事學科、外國語文課程教學、師資養成、課程研發

及活動推廣工作。

第十二條� � � � 受指定學校之校長得不受教育階段別之限制，其相關遴選及聘任程序，由本府依實

際需要另定；校長辦學績效卓著，其校務發展計畫經審議會通過，並經本府校長遴選

委員會同意者，得不受連任一次之限制。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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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條文。

　附「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條文。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5 日

府行法字第 �1�0�7�0�1�6�1�2�2�8 號

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就讀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縣立高級中學、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及公私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並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之身

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以下簡稱學生），本身因無法自行上下學，且苗栗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特教交通車無法提供接送服務者。

第三條　　前條所稱無法自行上下學，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重度以上障礙程度之智能障礙類、肢體障礙類、視覺障礙類、腦性麻痺類及自閉症

類之身心障礙學生。

二、前款以外之身心障礙學生，持有身心障礙鑑定醫療院所證明其無法自行上下學。

第四條　　符合本辦法補助資格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五百元，上半年（一、三、四、五、

六月）核發新臺幣二千五百元，下半年（九、十、十一、十二月）核發新臺幣二千元，

每年核計補助金額新臺幣四千五百元。

　　　　　符合本辦法補助資格者，如有請假未到學校，每月補助金額按比例給付之。

第五條　　交通費補助申請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由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填具苗栗縣身心障礙學生就學交通費補助申請表，向就讀學

校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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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訂定「苗栗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放寬標準」。

　附「苗栗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放寬標準」。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7 日

府行法字第 �1�0�7�0�1�6�8�2�0�6 號

苗栗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放寬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七條規定訂定

之。

二、申請資料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或幼兒園初審通過後，由學校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於期限內送本府複審。

三、本府審核通過後撥款予學校轉發申請之學生。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不予補助交通費：

一、在家教育之學生。

二、未實際到校就讀之學生。

三、已申請其他機關交通費補助之學生。

第七條　　身心障礙學生之障礙狀況改變或就學狀況變動致交通費補助資格異動時，各學校應

專案報本府審核，據以辦理補發或繳回補助費作業。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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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依本條例申請重建之案件，得放寬建蔽率，但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且不得超過原

建蔽率。

　　　　　依本標準放寬建蔽率之案件，仍應符合建築法令及都市計畫法令之退縮建築規定。

第三條　　依本條例申請重建之案件，其建築物高度，除因飛航安全管制外，不受建築法令及

都市計畫法令之建築高度限制。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苗栗縣政府　令

制定「苗栗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附「苗栗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3�1 日

府行法字第 �1�0�7�0�1�7�2�3�9�6 號

苗栗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第一條　　苗栗縣政府 �( 以下簡稱本府 �)，為維護縣民健康，促進食品安全與衛生，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 以下簡稱衛生局 �)。但

涉及本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單位 �) 權責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單位 �) 依法

辦理。

第三條　　本府應設食品安全會報，由縣長擔任召集人。食品安全會報之組成、任務、運作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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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就食品安全事件之預防策略、風險管理之科學證據及食品安全突發性事件之資

訊說明，得召開食品安全會報，其組成委員之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小於三分之一。

第四條　　對於檢舉查獲重大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案件，除應對檢舉人身份資料嚴守秘

密外，並得酌予獎勵。公務員如有洩密情事，應依法追究刑事及行政責任。

第五條　　食品業者於發現或接獲產製之食品有危害安全衛生之虞時，應即主動停止製造、加

工、販賣，並應於四十八小時內自主通知所有相關廠商進行產品下架，並通報衛生局。

　　　　　前項食品業者通報衛生局時，並應同時提出產品原材料、食品添加物及產品之進出

貨廠商資料、進出貨品項、時間及數量、產品配方及其他相關資料備查。

　　　　　第一項四十八小時之計算，食品業者發現時與接獲訊息時間不同者，以時間在前者

起算。衛生局得依前二項通報情節進行比例稽查抽驗。

第六條　　食品業者應定期檢查販售區及庫存區食品之有效日期及完整標示，即時清理包裝毀

損或已逾有效日期之食品，庫存區內應明顯區隔待報廢區及退貨區，並以中文標示之。

第七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經依查核檢驗報

告判定完成後，於衛生局網站公布之。

第八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定處罰。

　　　　　違反第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處罰。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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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通霄都市計畫 �( 部分機關用地 �( 二 �)�( 供通霄消防分隊使用 �) 為機關用地 �) 案」

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0�7 年 �8月 �3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 條規定。

　二、內政部 �1�0�7 年 �7月 �2�7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7�0�8�1�2�2�3�8 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圖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7 年 �5 月 �1 日第 �9�2�1 次會議審決，並經

內政部 �1�0�7 年 �7月 �2�7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7�0�8�1�2�2�3�8 號函核定在案。

　二、本案計畫書、圖自民國 �1�0�7 年 �8 月 �3 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內依本計畫書圖、都

市計畫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管理。

　三、需閱覽都市計畫書、圖者，請至本縣通霄鎮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 �)閱覽 �(亦

可上網閱覽，網址：�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

　四、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 天。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 日

府商都字第 �1�0�7�0�1�5�1�5�1�7�B號

附件：如文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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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 �1�0�6 年度竹南鎮地籍圖重測案」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8條。

公告事項：

　一、旨案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公告於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本所建設課

及本所全球資訊網（�h�t�t�p�:�/�/�w�w�w�.�c�h�u�n�a�n�.�g�o�v�.�t�w�/�c�h�u�n�a�n�/�m�a�i�n�.�p�h�p），請民眾踴躍閱覽。

　二、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有誤時，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所申請複測（申請

書請逕洽本所建設課），並繳納複測費用（每筆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複測結果如有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8 月 �1�5 日

苗竹鎮建字第 �1�0�7�0�0�1�8�6�5�4�B號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有關「苗栗縣 �1�0�6 年度竹南鎮地籍圖重測案」都市計

畫樁位成果圖表經本縣竹南鎮公所公告在案，茲檢附

公告影本 �1份，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苗栗縣竹南鎮公所 �1�0�7 年 �8 月 �1�5 日苗竹鎮建字第 �1�0�7�0�0�1�8�6�5�4�A 號、同年月 �1�7 日苗

竹鎮建字第 �1�0�7�0�0�1�8�8�3�8 號函 �( 如附件 �) 及內政部 �1�0�6 年 �8 月 �1�4 日內授營字第 �1�0�6�0�8�1�2�3�9�7

號函辦理。

　二、經查鄉、鎮、縣轄市公所無發行政府公報，爰依前開內政部函文解釋意旨，協助刊登於

本府公報，以加強公告周知民眾參與之目的。

正本：本府行政處

副本：苗栗縣竹南鎮公所、本府工商發展處� �( 都市計畫科 �)

中華民國 �1�0�7 年 �8月 �2�1 日

府商都字第 �1�0�7�0�1�6�3�1�5�9 號

附件：如文

�(�1�0�7�D�0�9�4�9�8�3�_�1�0�7�D�2�0�4�3�8�1�5�-�0�1�.�p�d�f、

�1�0�7�D�0�9�4�9�8�3�_�1�0�7�D�2�0�4�3�8�1�3�-�0�1�.�p�d�f、

�1�0�7�D�0�9�4�9�8�3�_�1�0�7�D�2�0�4�3�8�1�4�-�0�1�.�P�D�F�)

電子公文交換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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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即予更正，所繳複測費用無息退還。

　三、公告期間自民國 �1�0�7 年 �0�8 月 �2�0 日起 �3�0 天。

鎮　長  康　世　明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修正「海岸地區範圍」。

依據：

　一、海岸管理法第 �5條。

　二、內政部 �1�0�7 年 �8月 �3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2�1�6�0�2 號函。

　三、內政部 �1�0�7 年 �8月 �3日台內營字第 �1�0�7�0�8�1�2�1�6�0 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自 �1�0�7 年 �9月 �3日起 �3�0 天。

　二、修正後海岸地區範圍之紙本圖說，可至本府工商發展處 �(產業發展科 �)、本縣竹南鎮公所、

後龍鎮公所、通霄鎮公所、苑裡鎮公所、造橋鄉公所及西湖鄉公所瀏覽，亦可至「苗栗

縣政府網站 �(�h�t�t�p�s�:�/�/�w�w�w�.�m�i�a�o�l�i�.�g�o�v�.�t�w�/�c�h�t�/�m�a�i�n�.�p�h�p�)�-�-�> 訊息公布 �-�-�> 公告資訊」瀏覽公告

內容。

　三、本海岸地區之劃設係為明確海岸管理法之適用範圍，尚未直接限制或禁止區內相關利用

行為。

　四、業務單位：本府工商發展處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承辦人：楊少中 �(電話：

�0�3�7�-�5�5�9�9�1�7�)。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3�0 日

府商產字第 �1�0�7�0�1�7�0�9�4�4�B 號

附件：如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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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辦竣地籍清理第�1�4批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其權利人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1�0年內，

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金，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及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2�0 條第 �2 項

規定

公告事項：

　一、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第二次標售底價：詳見案附土地囑託登記國

有管理表。

　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銀行之苗栗縣地籍清理

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三、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清冊）起 �1�0 年內。

　四、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

府申請發給。

　五、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依該土地第二次標售底價扣

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之。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7 日

府地籍字第 �1�0�7�0�1�6�7�9�3�3�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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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邱文德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邱文德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2�5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7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6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湖鄉水尾坪 �0�1�4�2�-�0�0�0�0、�0�1�4�4�-�0�0�0�0、�0�2�0�1�-�0�0�0�0、�0�2�0�9�-�0�0�0�0、�0�2�1�1�-

�0�0�0�0、�0�2�2�0�-�0�0�0�0、�0�2�2�9�-�0�0�0�0 共計 �7筆土地� � � � � �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2�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水尾坪段 �0�2�0�9�-�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3�0�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1�4�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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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 �:苗栗縣大湖鄉水尾坪段 �0�2�0�9�-�0�0�0�0 地號，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大湖鄉水尾坪段 �0�1�4�2�-�0�0�0�0、�0�1�4�4�-�0�0�0�0、�0�2�0�1�-�0�0�0�0、�0�2�0�9�-

�0�0�0�0、�0�2�1�1�-�0�0�0�0、�0�2�2�0�-�0�0�0�0、�0�2�2�9�-�0�0�0�0 等地號，共計 �7 筆土地，灌溉

面積 �1�.�9�7�1�6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8（立方公尺 �/秒）、

用水時間 �8小時、約 �8�0�.�6�4 立方公尺。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6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蔡金星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溫泉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蔡金星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6月 �2�2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9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0 年 �8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4�0�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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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 地號� �( 重測前：南湖段 �1�3�4�1�-�0�2�0�2 地號 �)

使 用 方 法 由「自流井」引取地下水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段 �0�1�1�7�-�0�0�0�0 地號 �(重測前 �:南湖段 �1�3�4�1�-�0�2�0�2 地號 �)

退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段 �0�1�1�7�-�0�0�0�0 地號 �(重測前 �:南湖段 �1�3�4�1�-�0�2�0�2 地號 �)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苗栗縣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 地號 �( 重測前 �: 南湖段

�1�3�4�1�-�0�2�0�2 地號 �)，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地號土地，其他用途 �(溫泉沐浴 �)，

每日引用水量 �0�.�0�0�2�( 立方公尺 �/ 秒 �)、用水時間 �1�0 小時 �(�1、�2、�7、�8 月 �)

約 �1�1�6�.�6�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8 小時 �(�3、�4、�5、�6、�9、�1�0、�1�1、�1�2 月 �)

約 �5�7�.�6 立方公尺。� 

�3�. 本案原水權人 �:湖畔花時間 �(民宿負責人林惠陽 �)移轉受讓人蔡金星，本府

業於 �1�0�6年 �6月 �1�4日府水利字第 �1�0�6�0�1�1�2�0�9�6號函移轉受讓人蔡金星「引水

地點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西段 �0�1�1�7�-�0�0�0�0地號 �(重測前 �:南湖段 �1�3�4�1�-�0�2�0�2地

號 �)」溫泉開發許可及開發完成證明文件。�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完成後

核發水權狀 �,期限自民國 �1�0�7年 �9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0年 �8月 �3�1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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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協鑫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協鑫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8月 �3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8月 �2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8月 �1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段 �0�0�4�8�-�0�0�0�0、�0�0�4�7�-�0�0�0�0 等地號共 �2筆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1�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段 �0�0�4�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4�0�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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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 �(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段 �0�0�4�8�-�0�0�0�0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 協鑫

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人 �)。

�2�. 用水範圍：大湖鄉富興段 �0�0�4�8�-�0�0�0�0、�0�0�4�7�-�0�0�0�0 等地號共 �2 筆，用水標

的為工業用水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每日引用水量 �0�.�0�0�3立方公尺 �/秒，

每日用水時間 �8小時，約 �8�6�.�4 立方公尺。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民國 �1�0�7 年 �8 月 �2 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8月 �1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李秀英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李秀英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6月 �2�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外埔段 �2�0�9�8�-�0�0�0�0、�2�0�9�9�-�0�0�0�0 地號等 �2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7�6�.�2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4�6�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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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外埔段 �2�0�9�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7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後龍鎮外埔段 �2�0�9�8�-�0�0�0�0

地號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大潭工作站南寶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 用水範圍：後龍鎮外埔段 �2�0�9�8�-�0�0�0�0、�2�0�9�9�-�0�0�0�0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

面積 �0�.�3�6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4 立方公尺 �/ 秒、約

�2�8�.�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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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潘美虹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潘美虹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6月 �2�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段 �0�4�0�8�-�0�0�3�4、�0�4�0�8�-�0�0�3�5、�0�4�0�8�-�0�0�3�6、�0�4�0�8�-�0�0�3�7、�0�4�0�8�-

�0�0�3�8、�0�4�0�8�-�0�0�4�1 地號等 �6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段 �0�4�0�8�-�0�0�3�4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4�6�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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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劉明文等 �2人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劉明文等 �2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6月 �2�3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聯大段 �0�1�4�8�-�0�0�0�0 地號� � � �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5�0�0�5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苗栗市福麗段 �0�4�0�8�-�0�0�3�4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苗栗市福麗段 �0�4�0�8�-�0�0�3�4、�0�4�0�8�-�0�0�3�5、�0�4�0�8�-�0�0�3�6、�0�4�0�8�-

�0�0�3�7、�0�4�0�8�-�0�0�3�8、�0�4�0�8�-�0�0�4�1地號等 �6筆土地，灌溉面積 �1公頃，用途（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1 立方公尺 �/ 秒、約 �6�0�.�4�8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8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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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聯大段 �0�1�4�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0�.�0�0�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苗栗市聯大段 �0�1�4�8�-�0�0�0�0

地號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佔 �3分之 �2。

�2�. 依共有水權登記合約書引用水量比率劉明文 �5�0�%、劉鴻志 �5�0�%；代表人

劉明文君。

�3�.用水範圍﹕苗栗市聯大段 �0�1�4�8�-�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4�5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0�.�0�0�1�9公尺 �/秒、約�2�7�.�3�6立方公尺，用水時間�4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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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詹家世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詹家世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6月 �2�8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腳段 �2�9�3�1�-�0�0�0�0、�2�9�3�2�-�0�0�0�0 地號等 �2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腳段 �2�9�3�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3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3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5�0�0�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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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7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後龍鎮大山腳段 �2�9�3�1�-�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大潭工作站東寶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 用水範圍：後龍鎮大山腳段 �2�9�3�1�-�0�0�0�0、�2�9�3�2�-�0�0�0�0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

溉面積 �0�.�2�4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3 立方公尺 �/ 秒、

約 �1�4�.�0�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3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呂朝成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呂朝成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6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5�0�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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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0�7�4�1�-�0�0�0�1、�0�1�2�2�-�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造橋鄉淡文湖段 �0�7�4�1�-�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造橋鄉淡文湖段 �0�7�4�1�-�0�0�0�1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造橋鄉淡文湖段 �0�7�4�1�-�0�0�0�1、�0�1�2�2�-�0�0�0�0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

溉面積 �1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4 立方公尺 �/ 秒、約

�6�0�.�4�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2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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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2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段 �1�6�7�6�-�0�0�0�0 地號等 �1�7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7�5

公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段 �1�5�4�1�-�0�0�0�7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農田排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5�0�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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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公館鄉尖山段 �1�5�4�1�-�0�0�0�7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公館鄉尖山段 �1�6�7�6�-�0�0�0�0 地號等 �1�7 筆土地（種植 �- 水稻），

灌溉面積�2�.�6�3�0�5公頃，每日引用水量�0�.�0�1立方公尺 �/秒、約�4�3�2立方公尺。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呂謝素珍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呂謝素珍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1�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2�0�3�-�0�0�0�5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5�5�0�5�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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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2�0�3�-�0�0�0�5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通霄鎮福興段 �0�2�0�3�-�0�0�0�5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通霄鎮福興段 �0�2�0�3�-�0�0�0�5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7�7�1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3 立方公尺 �/ 秒、約 �1�6�.�5�6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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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孝桂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孝桂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6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福南段 �0�2�6�8�-�0�0�0�0、�0�2�6�8�-�0�0�0�4、�0�2�6�9�-�0�0�0�0 地號等 �3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福南段 �0�2�6�9�-�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2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6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0�2�2�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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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公館鄉福南段 �0�2�6�9�-�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公館工作站福星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 用水範圍：公館鄉福南段 �0�2�6�8�-�0�0�0�0、�0�2�6�8�-�0�0�0�4、�0�2�6�9�-�0�0�0�0 地號等 �3 筆

土地，灌溉面積 �0�.�2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2 立方公

尺 �/秒、約 �2�5�.�9�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6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1�0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1�0 月 �2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1�0 月 �1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0�2�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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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段 �2�4�1�2�-�0�0�0�0 地號等 �2�6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1�.�6 公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水尾子段 �2�4�1�2�-�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田間排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9 �0�.�0�1�9 �0�.�0�1�9 �0�.�0�1�9 �0�.�0�1�9 �0�.�0�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9 �0�.�0�1�9 �0�.�0�1�9 �0�.�0�1�9 �0�.�0�1�9 �0�.�0�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8�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土地（後龍鎮水尾子段 �2�4�1�2�-�0�0�0�0 地號）苗栗農田水利會於 �5�9

年 �2 月 �9 日前即取得，傳來使用至今，參酌經濟部水利署 �9�4 年 �2 月 �1�5

日經水政字第 �0�9�4�5�0�0�4�4�0�0�0 號函規定（如附經濟部水利署函影本）。

�2�.用水範圍：後龍鎮水尾子段 �2�4�1�2�-�0�0�0�0地號等 �2�6筆土地、灌溉面積 �2�.�2�2�0�1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9 立方公尺 �/ 秒、約 �5�4�7�.�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8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7 年 �1�0 月 �2 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1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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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吳修旭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吳修旭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9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8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圳頭段 �0�8�1�4�-�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2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圳頭段 �0�8�1�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0�2�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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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范發謙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范發謙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1�8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屋鄉孔聖段 �0�4�5�8�-�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9�.�0�5 公厘 �0�.�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0�2�3�5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通霄鎮圳頭段 �0�8�1�4�-�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 用水範圍：通霄鎮圳頭段 �0�8�1�4�-�0�0�0�0 地號，灌溉面積 �0�.�7�8�2�7 公頃，種植 �-

水稻、雜作等，每日引用水量 �0�.�0�0�2�7（立方公尺 �/ 秒）、約 �3�8�.�8�8 立方公

尺，每日用水時間 �4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7 年 �0�9 月 �0�1 日起至

�1�1�2 年 �0�8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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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屋鄉孔聖段 �0�4�5�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4�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頭屋鄉孔聖段 �0�4�5�8�-�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頭屋鄉孔聖段 �0�4�5�8�-�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7�4�2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8 立方公尺 �/ 秒、約 �2�3�.�0�4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8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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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賴建言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賴建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1�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6�8�7�-�0�0�3�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6�8�7�-�0�0�3�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5 �5 �5 �5 �5 �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5 �5 �5 �5 �5 �5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6�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2�0�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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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9�7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通霄鎮福興段 �0�6�8�7�-�0�0�3�0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通霄鎮福興段 �0�6�8�7�-�0�0�3�0 地號，土地面積 �0�.�8�7�9�3 公頃（飼養

有色肉種雞 �1�0�0�0�0 隻 �- 容許面積 �0�.�2�3�9�4�4�6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0�2�2

立方公尺 �/秒、約 �4�0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5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童俊宇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童俊宇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份市東興段 �0�2�5�4�-�0�0�7�0 地號� � � �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6�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2�0�2�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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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份市東興段 �0�2�5�4�-�0�0�7�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0�.�0�0�1�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頭份市東興段 �0�2�5�4�-�0�0�7�0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苗栗縣頭份市東興段 �0�2�5�4�-�0�0�7�0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 公頃

（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3立方公尺 �/秒、約 �4�.�6�8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1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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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蔡惠霙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蔡惠霙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7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份市東興段 �0�2�5�3�-�0�0�3�1 地號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份市東興段 �0�2�5�3�-�0�0�3�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8 �0�.�0�0�2�4�8 �0�.�0�0�2�4�8 �0�.�0�0�2�4�8 �0�.�0�0�2�4�8 �0�.�0�0�2�4�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8 �0�.�0�0�2�4�8 �0�.�0�0�2�4�8 �0�.�0�0�2�4�8 �0�.�0�0�2�4�8 �0�.�0�0�2�4�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6�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2�0�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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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曾梅英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曾梅英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2�3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8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段 �0�1�4�4�-�0�0�0�0 地號� � � �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6�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2�0�3�1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1�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頭份市東興段 �0�2�5�3�-�0�0�3�1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苗栗縣頭份市東興段 �0�2�5�3�-�0�0�3�1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2 公

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4�8 立方公尺 �/ 秒、約 �1�7�.�8�5�6 立方

公尺，用水時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7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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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1�.�8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段 �0�1�4�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5 �0�.�0�0�1�1�5 �0�.�0�0�1�1�5 �0�.�0�0�1�1�5 �0�.�0�0�1�1�5 �0�.�0�0�1�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5 �0�.�0�0�1�1�5 �0�.�0�0�1�1�5 �0�.�0�0�1�1�5 �0�.�0�0�1�1�5 �0�.�0�0�1�1�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三義鄉西湖段 �0�1�4�4�-�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三義鄉西湖段 �0�1�4�4�-�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0�5�3�2�9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1�5 立方公尺 �/ 秒、約 �1�6�.�5�6 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4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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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8月 �3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8月 �8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8月 �7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卓蘭鎮苗豐段 �0�1�7�8�-�0�0�0�0、�0�1�7�9�-�0�0�0�0、�0�1�8�2�-�0�0�0�0、�0�1�8�4�-�0�0�0�0、�0�1�9�5�-

�0�0�0�0、�0�1�9�6�-�0�0�0�0、�0�1�9�7�-�0�0�0�0、�0�1�9�9�-�0�0�0�0、�0�2�0�0�-�0�0�0�0、�0�2�0�1�-�0�0�0�0、�0�2�0�2�-

�0�0�0�0、�0�2�0�3�-�0�0�0�0、�0�2�0�5�-�0�0�0�0、�0�2�0�6�-�0�0�0�0、�0�2�0�8�-�0�0�0�0、�0�2�7�7�-�0�0�0�0、 西 坪 段

�0�7�5�5�-�0�0�0�0、�0�7�5�5�-�0�0�0�1、�0�7�5�5�-�0�0�0�2、�0�7�5�7�-�0�0�0�0、�0�7�5�8�-�0�0�0�0、�0�7�5�9�-�0�0�0�0、

�0�7�6�0�-�0�0�0�0、�0�7�6�1�-�0�0�0�0、�0�7�6�1�-�0�0�0�3、�0�7�6�3�-�0�0�0�1、�0�7�8�1�-�0�0�0�0、�0�7�8�2�-�0�0�0�0 地 號

等 �2�8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4�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卓蘭鎮苗豐段 �0�2�7�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9 �0�.�0�1�6�9 �0�.�0�1�6�9 �0�.�0�1�6�9 �0�.�0�1�6�9 �0�.�0�1�6�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6 �1�6 �1�6 �1�6 �1�6 �1�6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2�8�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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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9 �0�.�0�1�6�9 �0�.�0�1�6�9 �0�.�0�1�6�9 �0�.�0�1�6�9 �0�.�0�1�6�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6 �1�6 �1�6 �1�6 �1�6 �1�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卓蘭鎮苗豐段 �0�2�7�7�-�0�0�0�0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

民國，土地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本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

署苗栗辦事處 �1�0�6 年 �1 月 �1�6 日台財產中苗三字第 �1�0�6�3�7�0�0�0�4�0�0 號函同意

國有非公用土地申請水權登記，本案位於公告之縣管河川區域及水道治

理計畫線範圍內，本府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府水利字第 �1�0�6�0�2�3�3�2�4�0 號函

原則同意本案河川公地使用。

�2�. 用水範圍：苗栗縣卓蘭鎮苗豐段 �0�1�7�8�-�0�0�0�0、�0�1�7�9�-�0�0�0�0、�0�1�8�2�-�0�0�0�0、

�0�1�8�4�-�0�0�0�0、�0�1�9�5�-�0�0�0�0、�0�1�9�6�-�0�0�0�0、�0�1�9�7�-�0�0�0�0、�0�1�9�9�-�0�0�0�0、�0�2�0�0�-�0�0�0�0、

�0�2�0�1�-�0�0�0�0、�0�2�0�2�-�0�0�0�0、�0�2�0�3�-�0�0�0�0、�0�2�0�5�-�0�0�0�0、�0�2�0�6�-�0�0�0�0、�0�2�0�8�-�0�0�0�0、

�0�2�7�7�-�0�0�0�0、 西 坪 段 �0�7�5�5�-�0�0�0�0、�0�7�5�5�-�0�0�0�1、�0�7�5�5�-�0�0�0�2、�0�7�5�7�-�0�0�0�0、

�0�7�5�8�-�0�0�0�0、�0�7�5�9�-�0�0�0�0、�0�7�6�0�-�0�0�0�0、�0�7�6�1�-�0�0�0�0、�0�7�6�1�-�0�0�0�3、�0�7�6�3�-�0�0�0�1、

�0�7�8�1�-�0�0�0�0、�0�7�8�2�-�0�0�0�0 地號等 �2�8 筆土地，灌溉面積 �7�.�1�0�8�1�5�8 公頃，種

植 �- 果樹，每日引用水量 �0�.�0�1�6�9（立方公尺 �/ 秒）、用水時間 �1�6 小時、

約 �9�7�3�.�4�4立方公尺，本案用水範圍與臺灣臺中水利會地面水水權狀 �(狀：

�1�0�1�1�6�5�6�5�)�2�7 筆土地重複，依據臺灣臺中水利會 �1�0�6 年 �1�1 月 �6 日中水管

字第 �1�0�6�0�4�5�2�8�7�9 號函表示將於 �1�0�9 年辦理卓蘭圳地面水展延申請時扣除

本案地下水警用水範圍 �7�.�1�0�8�1�5�8 公頃面積。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民國 �1�0�7 年 �8 月 �8 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8月 �7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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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詹鳳嬌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詹鳳嬌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2�5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8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公館鄉麻齊寮段 �0�5�0�7�-�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厘 �0�.�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公館鄉麻齊寮段 �0�5�0�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7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0�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1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2�9�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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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 引水地點：公館鄉麻齊寮段 �0�5�0�7�-�0�0�0

地號，土地自有。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公館工作站泉洲埤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公館鄉麻齊寮段 �0�5�0�7�-�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0�5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7 立方公尺 �/ 秒、約 �2�.�5�2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1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曄聖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曄聖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2�3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8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2�9�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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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北勢窩段 �1�2�9�3�-�0�0�0�3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北勢窩段 �1�2�9�3�-�0�0�0�3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0�.�0�0�2�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通霄鎮北勢窩段 �1�2�9�3�-�0�0�0�3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通霄鎮北勢窩段 �1�2�9�3�-�0�0�0�3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7�6�4�8 公頃

（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1立方公尺 �/秒、約 �4�5�.�3�6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6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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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周秋金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周秋金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7月 �3�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8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雲天段 �1�2�9�6�-�0�0�0�0、�1�2�9�7�-�0�0�0�0、�1�2�9�7�-�0�0�0�1、�1�2�9�8�-�0�0�0�0 地號等 �4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雲天段 �1�2�9�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6�8�7�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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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李翠娥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李翠娥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8月 �3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8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苑裡鎮社柑段 �0�3�1�1�-�0�0�0�0 地號� � � �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9�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1�7�0�6�4�8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通霄鎮雲天段 �1�2�9�8�-�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通霄鎮雲天段 �1�2�9�6�-�0�0�0�0、�1�2�9�7�-�0�0�0�0、�1�2�9�7�-�0�0�0�1、�1�2�9�8�-�0�0�0�0

地號等�4筆土地，灌溉面積�0�.�6�2公頃� （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0�.�0�0�1�7

立方公尺 �/秒、約 �3�6�.�7�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6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8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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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1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社柑段 �0�3�1�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0�9 �0�.�0�0�0�0�9 �0�.�0�0�0�0�9 �0�.�0�0�0�0�9 �0�.�0�0�0�0�9 �0�.�0�0�0�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0�9 �0�.�0�0�0�0�9 �0�.�0�0�0�0�9 �0�.�0�0�0�0�9 �0�.�0�0�0�0�9 �0�.�0�0�0�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 �1 �1 �1 �1 �1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苑裡鎮社柑段 �0�3�1�1�-�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2�. 用水範圍：苑裡鎮社柑段 �0�3�1�1�-�0�0�0�0 地號建物「建號 �1�6�2 號（用途：家

庭用水 �-給水人口 �1人）」，每日引用水量 �0�.�0�0�0�0�9立方公尺 �/秒、約 �0�.�3�5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0�8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

附證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

權登記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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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廢止公告本縣史蹟「苗栗市萬善祠暨范苟祠」。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1 條及「史蹟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7 條等相關規定暨文化部 �1�0�7

年 �4月 �3�0 日文授資局蹟字第 �1�0�7�3�0�0�4�6�4�7 號及苗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7 年第 �1次審議會

議決議事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縣 �1�0�7年 �3月 �1�6日府文資字第 �1�0�7�0�0�0�2�9�6�5號公告「苗栗市萬善祠暨范苟祠」為本府史蹟。

　二、原公告事項：

� � � �( 一 �)� 名稱：苗栗市萬善祠暨范苟祠。

� � � �( 二 �)� 種類：祠堂。

� � � �( 三 �)� 位置：苗栗縣苗栗市高苗里信義街 �4�0 號。

� � � �( 四 �)� 定著土地之地號：苗栗市苗栗段 �7�3�6�-�2�4�9 地號。

� � � �( 五 �)� 面積：�8�0 平方公尺 �(范苟祠約 �2�5 平方公尺含前殿與後殿；萬善祠約 �5�5 平方公尺含二層

樓 �R�C 建築 �)� 。

　三、廢止理由：史蹟登錄程序不完備，歷史多為口傳，欠缺佐證文獻史料，清光緒的苗栗縣志無

明確位置記載，不符合史蹟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規定。

　四、本案公告期間為 �3�0 日，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產，利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

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及訴願法第 �1、�1�4、�5�6 及 �5�8 條等規定，自本件行政

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 �( 苗栗縣政府，地址：苗栗縣苗

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 �( 文化部，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南棟 �1�3 樓 �)提起訴願。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7 日

府文資字第 �1�0�7�0�0�1�0�1�1�9�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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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7 年度苗栗縣地下水水質監測作業計畫」工

作事項內容。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自 �1�0�7 年 �7 月 �9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9 日止，本局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7 年

度苗栗縣地下水水質監測作業計畫」，委託事項如下：

�( 一 �) 針對縣境內本局自行設置之地下水監測井進行地下水水質採樣、分析與監測井簡易維護

工作，並針對監測井進行歷年檢測數據分析及持續蒐集、記錄各監測井水位昇降等基本

資料，藉由長期水質監測數據，研判分析水質狀況。

�( 二 �) 協助處理民眾陳情案件、自來水尚未普及地區、縣內非法廢棄物掩埋場附近及疑似高污

染潛勢區及有監測需要區域之地下水污染調查、監測與相關防治工作。

�( 三 �) 依據水質監測結果，其污染物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協助本局採取必要措施並追查

污染責任，並根據調查結果，規劃後續監測井網並追蹤可能污染源。

�(四 �)其他本局交辦事項。

局　長  陳　華　盛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 日

環 水 字 第 �1�0�7�0�0�3�3�3�2�7�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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